
桃園市立中壢高商進修部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-3 週班級通報  113 年 2 月 16 日-3 月 2日 

壹、 

週次 日期 
活動
內容 

討 論 題 綱 與 內 容 

討論題綱 討論內容與活動要項 

一 2 月 16 日 班會 
幹部訓練 1. 師生分享寒假生活 

2. 訂定班級生活公約 導師時間 

二 2 月 23 日 班會 
高三模擬考 

討論班級事務 
導師時間 

三 3 月 01 日 週會 友善校園宣導 實施友善校園宣導講座 

貳、宣 導 事 項：  

一、教  學  組： 
(一)、若各位同學有任何個人資料的異動或錯誤(例如居住地址、電話)，請至進修部辦公室找美珍小

姐修改，務必確保資料正確無誤，以免影響個人權益。 
(二)、請同學拿到註冊三聯單後，務必予以檢查，如對其內容有任何疑問可至教學組詢問，若無問題

請儘快完成繳費，並繳回學校收執聯，以免自身權益受損。如有特殊原因無法於期限內繳費，
請向各班導師說明。 

(三)、再次提醒 112-1 課程學習成果檔案的工作時程。 
時間 工  作  項    目 人員 

113/2/17 前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檔案，並送給任課教師認證。 學生 
113/2/26 前 認證課程學習成果檔案。2 月 17 日後退回者不可重新上傳 教師 

(四)、2月 22 日~26 日為第三次模擬考，請高三同學提前作好應考準備。提醒同學： 
1.請依座號依序入座應試，依考試鈴聲統一上、下課，考試 30 分鐘後方可交卷。交卷後必須
在教室內安靜自習，以免影響其他班級考試、上課。 

2.未參加模擬考的同學請在原班級自習，上下課時間比照應試同學，不可影響班級考試或至操
場活動。 

3.請自行準備 2B 鉛筆、橡皮擦、修正液或修正帶。國文「寫作測驗」需用黑色墨水筆書寫以
確保掃描之清晰度（建議筆尖粗約 0.5mm~0.7mm）。可攜帶直尺、三角板，但禁止攜帶使用
圓規、量角器、書籍、紙張、計算器及具記憶功能之各類器材入場應試。考試期間，不得向
同學借用文具。 

(五)、2月 17 日(六)補課一天，依週四課表上課。2月 28 日(三)放假一天。 
(六)、校內的特殊教室一律禁止攜帶食物、飲料，請同學遵守規定。 
(七)、113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即將截止申請，有意願的高三同學請盡快完成申請手

續。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，請洽進修部教學組或輔導老師。本方案有非常豐富多元的升學配
套措施，教育部亦公布有許多案例是透過此方案錄取理想的大學。此外，報名完成後若決定升
學而放棄也不會有任何影響。 

二、學  務  組： 

(一)、02/16(五)於 17:50~18:35 舉行<開學典禮>，20:20~21:05 實施<幹部訓練>及導師時間。 

幹部訓練時間表 
時    間  科         目 主    持    人  地     點 

20：20～20：25 集合、點名 馬 寶 全  教 官 信義樓川堂 

20：25～20：30 幹部之修養與體認 邱 錦 志  主 任 信義樓川堂 
 
 
 
 

20：30 
| 

21：05 

幹
部
職
責
與
注
意
事
項 

副 班 長 
學藝股長 
設備股長 

張 順 興  組 長 
賴 君 惠  小 姐 

指定教室 

風紀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馬 寶 全  教 官 行政辦公室 

班    長 
康樂股長 
總務股長 
服務股長 
衛生糾察 

陳 樹 雯  組 長 
黃 思 綺  小 姐 

導師辦公室 
旁邊教室 

輔導股長 黃 鈺 棉  老 師 信義樓 1F諮商室 

備註 1.所有幹部及衛生糾察均應參加幹部訓練。    

【背面尚有資料】 



(二)、02/27(二)於 16:10 舉行<第一次導師會議>。 
(三)、03/01(五)第四節實施<友善校園宣導>。 

三、教  官  室： 
(一)、校園禁菸宣導： 

依據菸害防制法，本校實施校園內全面禁煙，請同學確實遵守法規，勿在校園內各場所吸煙，
如遭發現，將依校規記小過乙次處分。 

(二)、車輛管制事宜： 
(1)教官室預訂在 2 月 16 日起受理申請本學期停車證收費(汽車 1000 元、機車 110 元)，騎乘

機車須配戴合格安全帽；另未依規定申請停車許可騎乘或駕駛車輛進入校區及停車場，則
依校規處分。 

(2)依規定申請核准停放機車者，請停放在校外腳踏車棚，不可進入校區，違者依校規處分。 
(三)、請銷假事宜： 

教官室每 2週均會發放之缺曠獎懲統計表，請同學確實核對，或自行登入學校網頁查看，如有
問題可隨時向教官反映處理。同學如遇事故無法到校，請先行向導師說明，並於返校後盡快將
假卡交家長、導師簽署後，送交教官室桌面，事假須先事先請假，病假事後返校拿看診證明、
病假 3天以上拿地區醫院診斷證明，才可以准假，生理假 1個月 1天。如有問題可隨時向教官
室反映處理。 

(四)、網路交易宣導： 
請同學切勿在網路或同儕間購買來路不明或高報酬之商品，避免因品質、價格、詐騙等因素，
造成金錢糾紛或投資虛擬貨幣造成巨大虧損。 

(五)、防詐宣導：同學特別當心不要輕易將自己的帳戶及個資交給他人，以免遭詐淪為「人頭帳戶」
或自己變成「車手」，將負擔刑事及民事賠償責任。 

四、衛 教 工 作： 
(一)、請各班服務股長確實了解自己班上公區打掃區域，並請安排適當人數負責打掃，每天都會由衛

生糾察至各班公區及教室內做評分，每週整潔週成績排名，會張貼於導師室公佈欄。 
另外如有掃除用具不夠或對打掃區域有不清楚的部分，請向護理師詢問 

(二)、在學期間如需申請學生平安保險，請向護理師詢問。 
(三)、每天打掃時間，請同學動作迅速完成打掃工作，垃圾一律拿至一樓穿堂聽從衛生糾察指示傾

倒，並做好垃圾分類，回收類垃圾請先沖洗後再丟棄，也請大家維持好日校及進修部共用教室
的良好關係，互相尊重，放學時不要留垃圾在教室桌上或垃圾桶內。 

五、輔 導 室： 

自己的人生，無需使用跟別人一樣的濾鏡。 

難免都會羨慕別人，可能以後也還是會，因為人就是這樣，永遠會想往好的地方去。 

但換個方向想，其實我們也會藉由羨慕別人的好，於是才能發現了自己的不足，進一步能夠改進；而
再經由這樣的調整修改，才能去懂得，自己的好與自己永遠不會跟另一個人一樣，最後再得以發現自
己其實也擁有了獨特的東西。說起來有點奇妙，可這卻是一種自我肯定的歷程。 

其實你不用像另一個人，人生也不需要使用跟他人同樣的濾鏡，你只要是你自己就好。讓自己更好，
更喜歡自己，但你仍要是自己。 獨一無二地存在著，遠比完美更重要。 

你很美好，不是因為你跟別人一樣，而是因為你擁有了跟他不同的東西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導師的話： 


